塔里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评价表
（本表由答辩会委员填写，由秘书交研究生部存学校档案）

学生姓名：                          专业：                

年级：                              所在学院：
论文题目：
	序号
	项目
	标准

得分
	评价要素
	实际得分
	备注

	1
	选题
	15
	选题正确，处于学科前沿11-15分；选题基本正确，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6-10分；选题不适宜，理论和使用价值不大0-5分。
	
	

	2
	实验方法
	20
	实验设计正确合理，方法先进并导入新的手段，数据结论可靠，运算正确16-20分；设计较合理、手段和方法较先进，数据和结论可靠11-15分；设计基本正确，手段和方法多为常规，数据和结论基本可靠6-10分；设计不合理，方法和手段一般，数据、结论不可靠0-5分。
	
	

	3
	工作量
	20
	工作量大而有效，工作能力较强16-20分；工作量适当，具有一定工作能力11-15分；有一定的工作量，基本具备工作能力6-10分；科研工作量不足，工作能力较差0-5分。
	
	

	4
	学风
	5
	学风严谨、求实，独立完成论文5分；学风严谨，能独立完成3—4分；学风较好，基本独立完成1—2分；学分不够严谨0分。
	
	

	5
	写作部分
	20
	综述系统而完整，论文观点明确，表达准确16-20分；综述比较完整，写作层次分明11-15分；综述简单，基本符合论文规范要求6-10分；没有综述，主攻方向不明确，不符和论文规范0-5分。
	
	

	6
	创造性成果及效益
	10
	论文取得成果具有理论价值或就应用前景，创造性大8-10分，创造性中4-7分，创造性小或无0-3分。
	
	

	7
	论文报告及答辩情况
	10
	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能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的阐述论文的主要内容，能准确及时的回答委员提出的各种问题。（优8-10分，良4-7分，差0-3分）
	
	

	合计
	分

	专家意见

（打“√”选择）
	1、通过答辩  2、延期答辩  3、不通过答辩


备注：

1、 论文答辩得分70分（含70分）以上为“通过答辩”，60分以下为“不通过答辩”，60-70分之间为“延期答辩”
2、 学位论文答辩成绩不在答辩决议中出现。

3、 此表为硕士生学位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成员对论文答辩情况评价的依据，仅由答辩秘书下载。

4、 汇总结果后，由答辩委员会秘书填写《答辩委员会决议书》及《出席名单》，通过率达2/3及以上时方为“通过答辩”，通过率为１/3以下时“不通过答辩”，否则为“延期答辩”。
